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 : 913）

澄清公佈

董事會藉此澄清股份面值應為每股股份（定義見該公佈）0.10港元，而並非每股0.01
港元。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有關配售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

董事會藉此澄清股份面值應為每股股份0.10港元，而並非每股0.01港元（該公佈所列
該數字乃由植字錯誤引致）。

承董事會命
合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
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
Kitchell, Osman Bin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五日

於刊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Kitchell, Osman Bin先生、彭宣衛博士及王
文漢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炳昌先生、叢鋼飛先生及曾永祺先生組成。


